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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有意介聘至本市之專任輔導教師相關規定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本市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經費來源係本府自籌增置，與10

3年公立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

作業要點第7點第2項規定資格不符，爰不得參加本(103)學

年度專任輔導教師介聘作業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次查本市國中(含完中國中部)專任輔導教師係屬教育部補

助各縣市增置之專任輔導教師，有關本市專任輔導教師之

市內介聘將依本市頒訂之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要點

辦理，另本市專任輔導教師於104學年度之前暫不開放校

內專輔教師轉任其他類科別教師。

三、綜上，請 貴縣市政府轉知有意介聘至本市之專任輔導教

師審慎選填志願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 (臺北市政府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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